关于寻求校企合作企业的公告

校企合作是职业院校提升办学实力的重要途径，为了进一步提升我院的办学质量，提升和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同时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为社会、行业和企业服务的功能，经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寻求优质企业，校企合作共建生产性校内实训工作室。
1、 合作项目概述
1、合作项目：生产性校内实训工作室
    本项目由东莞市技师学院提供生产和办公场地以及设施设备，企业提供符合学生实习实训的拟生产的产品及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本行业高技能技术人员，校企双方协商，共同将生产产品转化为教学载体，制定出既满足生产要求又满足教学要求的产教融合方案并共同实施。
2、实训工作室面积 60平方米，初步配备业务所需的部分设施设备，办公面积待定。
2、 合作企业资质及其它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一定的规模，在行业中具有领先地位，注册资金500万以上。
2、企业有策划、组织举办大型活动的经验及广告制作、文化传播等方面较为成功的案例。
3、企业有一定的广告研发能力，并有相应固定的合作单位。
4、企业具备一定的人才储备，有能力与校方共同培养学生的广告策划、制作的能力。
5、合作期限：2017年7月1 日至2020年6月30日。
6、费用及支付方式:
合同期内， 企业方每年向校方支付一定的加工利润及技术指导管理费，并对车间实习的学生和带班老师发放一定的补贴。利润费及技术指导管理费用按季度支付，每个季度的最后10天内付清。
3、 校方职责和义务
1、提供生产所需的水电气等设施，保障场地消防、安全设施达到国家的要求。
2、 提供机器及与之相关的书籍资料。
3、为企业提供生产、办公及物料储存场地，不随意干涉企业正常生产。
4、 企业的职责和义务
1、负责工作室的生产组织、设施的维修维护，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保证生产过程符合国家环保及相关法律法规。
2、派出管理、生产人员及培训讲师，实施产教融合计划，提升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3、提供生产和教学用耗材及原材料。
4、帮助提升老师的实际操作能力和企业管理能力。
5、 报名须知：
1、2017年6月26日前企业递交报名表并提供下列材料
(1) 报名登记表 (加盖公章)(见附件)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加盖公章)
(3)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 [bookmark: _GoBack]策划、组织举办大型活动的经验及广告制作或文化传播等方面较为成功的案例。
(5) 产教融合方案
所有材料一式二份，要求密封，并在封口处加盖公章，于2017年6月26日前送达东莞市技师学院教育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行政部，逾期不予受理。行政部电话22082783，联系人：钟老师
2、2017年6月27日校方审核资料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评选。评选结果放校园网上公示三天，如无异议，则校企签约。

东莞市技师学院
2017年6月21日









附件：
报名登记表

	项目名称
	生产性校内实训工作室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注册资金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报名人
	
	联系电话
	

	递交材料清单
	

	我单位对上述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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